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关于房屋建筑工程验收资料监督抽查目录修订的通知

南建质监〔2024〕55号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压实房屋建筑工程参建单位工程质量主体责任，切实加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根据相关文件要求，结合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实际情况，现对房屋建筑工程验收资料监督抽查目录进行修订。
　　一、修订的主要内容
　　1.进一步明确归入监督档案和抽查后退回的资料；
　　2.由于结建式人防工程施工过程质量安全监督职能的移交，在竣工验收资料抽查目录中增加人防工程的相关资料；
　　3.优化分部工程验收及竣工验收部分技术资料；
　　4.根据《广东省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技术资料统一用表(2024版)》更新了部分资料名称。
　　二、工作要求
　　1.递交验收资料监督抽查前，总包单位、监理单位应对照监督抽查目录及档案归档要求对验收资料进行梳理和审查，发现资料不齐全或者填写不规范的应补充修改后再到我站窗口递交。未经认真审查或弄虚作假的我站不予入件，并根据实际情况处理。    
　　2.申报单位应根据工程实际情况、项目归档要求、监督抽查要求等提交齐全完整的工程质量控制资料，连同验收资料监督抽查目录送我站登记抽查。
　　3.申报单位除按照监督抽查目录提供监督抽查材料以外，尚应按照监督机构或城建档案归档的要求及目录提供其他材料。
　　4.验收资料监督抽查目录详见附件。
　　本通知自2024年8月1日起执行。

附件1：地基与基础分部验收资料监督抽查目录.doc
附件2：主体结构分部验收资料监督抽查目录.doc
附件3：建筑节能分部验收监督抽查资料目录.doc
附件4：分户及部分分部工程验收资料监督抽查目录.doc
附件5：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资料监督抽查目录.doc
 
　　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
　　2024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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